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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林业的两大改革可结合起来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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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的召开，必将给我国林业带来全面发展。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就得加大林业改革力

度，为国家建设提供足够的生态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林业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和国有林场改革与

建设现代林业同时提出，而成为我国进入现代林业发展阶段的标志，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注，可以说这两大改革

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现代林业建设成败。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下，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因涉及千万农民而为社会各界所

知悉，而国有林场改革因难度大，涉及人员特定，为林业行业以外的人所陌生。从国家改革发展趋势来看，国有林场

改革终久也将实施，国为这不仅涉及到全国数十万林场人生存发展问题，更关系到国家林业生态安全。这两大林业改

革是分开推进的，但本人觉得把我国现代林业两大改革结合起来，似能取得更好的生态、经济和改革效果。 

一、森林分类经营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林业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对我国林业的必然要求。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给现代林业作了科学精确的定义：

“现代林业是科学发展的林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林业，是体现现代社会主要特征，具有较高生产

力发展水平，能够最大限度拓展林业多种功能，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林业”。现代林业的三大目标是建设完善的林

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1。为实现现代林业这三大目标，森林分类经营成为现代林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 

森林分类经营是按照森林主导功能的不同，把森林划分成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公益林和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

标的商品林。公益林经营属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和财政投入。商品林经营属于市场行为，以经济和法

律手段进行管理。 

1995年原国家林业部颁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就提出森林分类经营这一概念2。后来国家又陆续出台

《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重点公益林认定核查办法》和《重点公益林管护核查办法》等政

策法规。到2008年底，全国各地陆续完成国家重点公益林和省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使森林分类经营成为可能，为

我国走上现代林业发展之路打下基础。 

二、国有林场改革势在必行 

国有林场改革是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几乎同时提出来，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国各地都已启动并逐渐走向深入，

而国有林场改革却在60多万林场务林人热切期盼中，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其实国有林场改革紧迫性

和重要性并不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低。 

首先，我国现在国有林场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大部分国有林场建于上世纪，建立初衷是

为了更好采伐木材，以支持当时国家进行的各项建设。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我国林业采伐利用量太大，远远超

出了生态承受能力，有的地方已无木可采，出现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危困的“两危” 局面，林业生态环境质量急

剧下降。为此，国家调整林业生产政策，强调森林生态效益。国有林场一下由木材生产者变成森林管护者，即由“砍

树人”变成“种树人”，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尴尬定位却没随之改变，使国有林场即不能真正像企业那样按

照市场需求，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木材生产，又享受不到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待遇，结果国有林场陷入非“事”非

“企”的“两不靠”境地。 

原来生产木材所需的大量人员没有得到安置，木材生产的经济收益也没有从其它方面得到补充，国有林场守着森

林，不仅没有经济收益，还得为森林支出管护经费，而自身发展建设与其他行业日益拉开距离：国有林区的道路、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享受不到新农村建设的优惠政策，林场职工因收入过低，住破房、穿烂衣，有病不敢就医，有药无

钱去买，沦为最弱势群体。有门路的转到其他行业，没门路的去打工。国有林场的贫困在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上反映最

为明显，尽管现在就业形势严峻，但国有林场职工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很少有年轻人再进入这个行业。因为贫困，

国有林场被求职者视为火坑而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扭转，林场务林人会被其他行业吸收转化尽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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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林场可能因后续无人而崩溃。 

其次，全国有3900个国有林场在我国江河沿岸、水库周围及风沙源头等生态区位重要的地方3，占国有林场总数的

86.5%。而国有林场建场之初，大多是一些不毛之地，经过几代林场人的努力，这些不毛之地长成茂密森林。现在国

有林场普遍陷入贫困，经济的贫困不可避免给这些好不容易建成生态屏障造成损失，如熟悉当地气候、土壤的造林人

员的流失，使后来造林质量明显低于以前。一旦国有林场崩溃，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生态损失，原本不太稳固的生态将

会逆转。 

第三，林业改革具有关联性，单方面突进式改革往往受到其它方面制约。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展开，随

着国家林改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经营林业的农民收入将会大幅增加。但同样经营林业，甚至更专业的国有林场职工

收入却没有增加，一些来自农村的国有林场职工将想方设法变回农民身份，要求参加原户口所在地的林改。另一些无

法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职工，可能会对周边分给农民的森林资源构成威胁。这样不仅会形成新的社会冲突，还将给即

将成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带来不利影响。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只能限于商品林 

1、国家生态安全不能交由个体经营 

农民个体经营森林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而森林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实际存在一定冲突，当

经营森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时，必然会削弱其应有的生态效益。如经营经济林就得年年挖垦及施肥治病,而这种经营可

能造成水土流失和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通常不能兼得。 

如果把生态林也林改交给农民经营，农民按劳动投入产出的经济核算，会把经济产出低的生态林转换成经济产出

高的商品林（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主要是见效快、易管理的果品林）。现在即使还没启动林改的地方，一些基层林

业部门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制止生态林内毁林（生态林）造林（经济林）上面，表现了农民经营森林强烈的经济取向。

当林改以法定形式把生态林划归农民经营后，农民的经济取向就会顺理成章发挥出来，当生态林换为经济林在大范围

内蔓延开来，会极大削弱国家生态安全。 

2、从经营效率角度看，个体经营只适合商品林而不适合生态林 

生态林要求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综合效益核算，单从个体或一个单位经济核算可能是亏空甚至是净投入。将生

态林交由农民按政策规定经营，农民要花费时间、精力去管护，一年仅靠每亩几元至多几十元的效益补偿，没有与经

营其它项目的同等经济收益，不符农民个体经济成本核算。同时，生态林的经营管理措施也不是从经济角度出发，要

求农民个体来做不处于符合经济规律。而商品林较短的投入产出间隔期，且市场对林产品千差万别的需求也适合个体

灵活经营。 

农民现在可务农、打工、跑运输、搞经商等，付出时间、物质、劳力等成本，期望得到大致相当的收益，而将生

态效益补偿标准提高到农民经营经济林的水平，现在和将来国家财力都难以保障。况且当今农民谋生手段多样，致富

途径广泛，对森林依赖度与当时土地承包到户时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可同日而语。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只限于商品林，虽会少量影响到部分农民收入增加，但不会从根本上制约农民经济收入增长大

局，且能避免农民户户上山护林，使更多农民可从事其它行业，开创新的经济收入点。与其现在把生态林分下去，以

后再收起来，不如现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只限于商品林，不把生态林纳入林改范围，能有效避开生态建设可能发生的

风险。 

3、实际进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只改商品林的 

虽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将生态林和商品林一起列入林改范围，大部分省

（区）也将生态林纳入林改范围，但也有一些省份只把商品林纳入林改范围，如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省。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允许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关键的改革对象都还不统一，足以证明现在正在推行的林改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让千万农民个体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营生态林，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

实现。前几次 “划自留山”、“划责任山”、“两山合一山”的林改都是在法律明文规定“不得乱砍滥伐”的情况

下，把林子交给农民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给我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造成的危害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前车

之鉴并不遥远，在现行限额采伐管理制度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下，我们集体林权制度要慎之又慎，一定不能为了改革

而改革。力求避免新一轮大规模破坏生态现象的发生，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限于商品林是十分必要的。 

四、生态林国有国营成为必然选择 

生态林作为国有林由国家经营国家管理，这早已为林业发达国家所证实是林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这种选择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改革的一种倒退。但当认真分析生态林纳入林改的巨大风险后，有理由相信，国有国营这种起源

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剥离商品林经营内容后，对生态林经营有着大量合理成分。 

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不能由个体来经营和提供，它只能是国家财政提供经费建设，由国家掌握实施。

优质足量的生态林是国家生态建设的主体，理所当然由国家经营建设。商品林经林改交由农民个体经营后，生态林国

有国营与以前所有林分都由国家经营有着本质区别。 

五、遍布全国各地的国有林场是经营管理生态林的天然承担者 

1、生态林国家经营需要确定具体承担者 

生态林国有国营要避免全民经营的模式，确定具体的经营承担者，遍布全国的国有林场是经营管理生态林的天然

承担者。为了在新形势下把生态林经营管理好，国有林场要定编定责定岗，落实生态林经营措施，保障生态林对经济

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生态服务。 

2、国有林场储备有大量经营管理生态林的人才 



大多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有林场，一度成为我国林业的中坚（我国曾设立森林工业部），吸引了大量有

识之士加入这一行业。虽然现在国有林场因贫困流失了一些林业人才，但大量熟悉森林经营管理技术的人员还在留在

国有林场。经营管理森林实践知识经过口耳相传，现在国有林场几乎人人都是防治森林病虫害、防火扑火能手。经过

几代林场人不懈努力，在国家建设需要木材时，不仅生产了大量木材支持各项建设，还营造了面积处于世界第一位的

人工林，特别在生长条件恶劣的大江大河源头、风沙源地，营造的防护林有效扭转了我国生态恶化的趋势，为我国经

济、社会高速发展做出不可抹灭的贡献。承担生态林经营管理职能，国有林场具有“血统上”的优势。 

3、国有林场已经承担起我国经营管理生态林职责 

实事上，大多数国有林场实际上已承担着生态林经营管理职责。现在国有林场主要职责就是护林防火、森林病虫

害防治等生态林管护。要不然我国生态环境不可能在经济飞速发展同时，还能保持现在这种状况。只是社会享受了国

有林场提供的生态服务，但没有给国有林场应有的回报。 

六、两大林业改革结合起来推进，经济、生态各有所求、各得其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国有林场改革结合起来，商品林交由农民经营，生态林实行国有国营，对居住在生态林区内

的农民，可发展其它产业或从国家政策层面给予一定补偿扶持，这种补偿比生态林交由农民经营而农民又没有相应报

酬会更公平，也给林场人带来重新效力国家生态建设、改善自己生存状况的契机。 

生态林交由国有林场经营，国家可实施统一生态林经营管理措施，确保国家生态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

服务。对商品林可放开经营，这样才符合市场经济自主经营的起码要求，才能实现农民经营森林经济目的。从国家层

面来讲，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双双得到有效保证。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国有林场改革结合起来，不仅可给国有林场

改革提供动力，还能避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可能发生的负作用。 

当然实行公益林国有国营也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如克服国有国营是种倒退的错误认识、对现在正在进行的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正确评价等问题等。但只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些在两大林业改革进程中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在两大林业改革结合方面，湖南省已经做了起来，这确实难能可贵。但湖南的做法还没做到本文所提倡的“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商品林，生态林国有国营”这步。看来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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